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57號

原      告  利文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玉玲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被      告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吳智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對原告利文海之本票債權

請求權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原告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得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

轄；本票未載付款地者，以發票地為付款地，民事訴訟法第

1條第1項前段、第13條、票據法第120條第5項。次按發票人

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二十日內，得

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非訟事件法第195

條，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專屬管轄，係指法律規定某類事

件專屬一定法院管轄之謂。凡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僅得由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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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管轄者，縱未以法文明定「專屬管轄」字樣，仍不失其

專屬管轄之性質。經查，原告請求聲明第一項為「確認被告

持有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

在」，並主張系爭本票係經第三人江銘雄所偽造，依前揭非

訟事件法第195條規定，應屬為系爭本票裁定之本院專屬管

轄，是依前述規定本院就原告請求前揭聲明第一項，確認系

爭本票債權不存在部分，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係為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是債務人提

起異議之訴，其聲明請求撤銷特定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或

請求債權人不得持執行名義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均無不可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4號判決參照）。次按所謂專

屬管轄，係指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專屬一定法院管轄之謂，凡

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僅得由一定法院管轄者，縱未以法文明定

「專屬管轄」，仍不失其專屬管轄之性質。又執行名義成立

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

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

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提起債務人異

議之訴，應向執行法院為之，顯已由該法明定此類事件應由

執行法院管轄，性質上屬「專屬管轄」（最高法院98年度台

抗字第38號裁定要旨參照）。查原告聲明第二項，係原告依

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請求「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

票字第1459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利文

海、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寶龍公司）之財產為強制

執行」（見本院卷第107頁）係屬債務人異議之訴。又本件

被告業以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寶龍公司、第三

人江銘雄、江仕鵬、帝富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帝富公司）聲

請強制執行，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以114

年度司執字第29594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

理，但寶龍公司已經聲請停止執行，經屏東地院執行處准許

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臺灣屏東地院民事執行處屏院昭民執

庚114司執字第29594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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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91頁），依上說明，本

院就原告所提訴之聲明第2項之訴訟，自無管轄權，並應由

本院將該部分移轉至執行法院即屏東地院，業經本院依職權

將上開部份移送屏東地院，故以下關此部份是否有理由，亦

無再加審酌之必要，茲不贅述。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2月間，以原告利文海、寶龍公

司及訴外人景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景祥公司）、江仕

鵬、帝富公司、江銘雄為相對人，主張其等共同簽發如附表

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經屆期提示未獲兌現為由，聲

請本院以114年度司票字第1459號裁定就系爭本票中之新臺

幣（下同）1,015萬元本息部分准予強制執行（下稱系爭本

票裁定）。惟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原告利文海之簽名非其親

簽、原告利文海之印文亦非其所有印章所蓋，上開簽名、印

文均係第三人江銘雄所偽造。嗣原告利文海收受系爭本票裁

定後，經與被告聯繫，另查知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以

系爭本票擔保第三人景祥公司之債務（下稱系爭債務），於

被告與景祥公司簽立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中所列

連帶保證人中原告利文海之簽名、印文亦係江銘雄所偽造，

不論系爭本票、系爭契約上江銘雄所為原告利文海之簽名、

印文，均係偽造，且未經原告利文海之同意或授權，是以，

原告利文海自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之責。其次，就原告寶

龍公司部份，原告寶龍公司係以保證景祥公司之系爭債務為

目的而簽發系爭本票，然依原告寶龍公司章程規定，原告寶

龍公司並非以保證為業務，則依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

該保證債務應屬無效，並得對抗含本件被告之任何人。又依

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若執票人為惡意時，票據債務人得

以對抗執票人前手之事由對抗執票人，本件被告為原告寶龍

公司之前手，原告寶龍公司簽發系爭本票係以保證目的而

為，業已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此為被告所明知，被告自

屬惡意取得系爭本票，自有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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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原告寶龍公司亦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之責。為此，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

項規定，訴請確認被告所執有系爭本票對原告利文海、寶龍

公司之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持有系爭

本票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被告核貸時，業經申請人交付原告利文海之身分

證影本，且原告利文海及其配偶訴外人陳玉玲均為原告寶龍

公司之股東，出資比例並高達6成，若加計原告利文海之親

戚利淑惠出資額，原告利文海及其親屬出資額合計佔比例達

原告寶龍公司股份之93％，應足推認原告利文海對於擔任系

爭契約之保證人，簽發系爭本票以為系爭債務之擔保均知之

甚明，否則，被告何以能取得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明文件。

況系爭債務另有第三人江銘雄所提供之屏東縣○○鄉○○段

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5筆土地）

為不動產擔保，系爭5筆土地與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

號土地相鄰，被告復經江銘雄告知上開6筆土地日後將用於

原告寶龍公司興建塔位及其附設停車場使用，足見，原告利

文海、寶龍公司對共同簽發系爭本票及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

人均具有足夠之合理動機。再者，原告利文海如主張系爭本

票上其簽名、署押均係遭偽造，亦應由其負舉證之責，其未

為足夠之舉證，原告利文海前揭主張應無理由。其次，關於

原告寶龍公司部份，依其章程第17條規定，原告寶龍公司得

為對外保證，準此，原告寶龍公司主張其非以保證為業，依

公司法第16條規定，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應屬無

據，是以，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應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

任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執有系爭本票。被告並持以向本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

　　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被告業以系爭本票裁

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寶龍公司、江銘雄、江仕鵬、帝富公

司聲請強制執行，經屏東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但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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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龍公司已對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停止執行，經屏東地院裁定

准許。

　㈡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景祥公司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

　㈢系爭本票非原告利文海之簽名、署押非利文海所為。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無

確認利益？㈡系爭本票是否係原告利文海委託江銘雄所簽

發？原告利文海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㈢系爭本票原

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分，是否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

無效？㈣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

債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不存在，有無理由？茲分

別論述如下：

　㈠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係指法律關係之存

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因其不明確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

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而該不安之危險，得以確認判決予

以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持系爭本票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強制

執行，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裁定准許得為強制執行，嗣

經被告持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屏東地院聲請強

制執行，經該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吳寶龍等人之財產為

強制執行之事實，經被告陳報（見本院卷第25頁），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92頁），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如

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兩造間之票據關係是

否存在即不明確，且原告之權利存有不安之危險，而此不安

之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

不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系爭本票是否係原告利文海委託江銘雄所簽發？原告利文海

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

　1.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第5條固

有明文，惟票據債務人應依票據文義負責，以該債務人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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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簽名或蓋章為前提（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030號判例

意旨參照）。又支票為無因證券，僅就支票作成前之債務關

係，無庸證明其原因而已；至該支票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

為發票人所作成，應由支票債權人負證明之責（最高法院50

年台上字第1659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

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

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

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

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票

據權利人就票據行為之原因事實，固不負主張及舉證之責，

但就票據行為之真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77之規定，仍應負

證明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簡上字第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本件原告利文海否認系爭本票上之「利文海」之簽

名、署押均非原告利文海所為，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第92頁），依上開說明，就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之簽

名、署押是否為第三人經原告利文海同意或授權所為，均應

由被告負舉證之責。

　2.被告固抗辯：倘原告利文海未授權或同意第三人簽發系爭本

票、擔任系爭債務連帶保證人，被告理應不會於申貸過程取

得其身分證件，並提出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影本為證，惟

查：依據原告利文海對第三人江銘雄與通話錄音及譯文內容

所示：（陳玉玲）：「利文海連帶保證人是誰去簽字的？」

（江銘雄稱）：「我要把房子賣掉」（陳玉玲）：「誰去簽

字的？為什麼你有他的身分證？」被告稱：「我只有簽本票

而已...本票我簽的沒有錯」（陳玉玲）：「你用利文海的

身分證，你又去簽字？」（江銘雄）：「因為那時候寶龍公

司，你們是大股東，他是說這樣要用連帶保證，用寶龍做連

帶保證」（陳玉玲）：「你還有簽名？」（江銘雄）：「那

我簽的」等語。又依前揭刑案偵查中第三人陳祥銘提供與第

三人江銘雄間對話紀錄，亦提及第三人江銘雄知悉被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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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貸款時，決定將原告利文海列為連帶保證人，第三人江

銘雄因此傳送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件予陳祥銘，以辦理貸款

等情，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4年度偵字

第33269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2頁），被告亦就此起

訴書內容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2頁）。由前揭證據資

料、兩造陳述觀之，第三人江銘雄確已向原告利文海之配偶

陳玉玲坦承未經原告利文海之同意即持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

並冒用原告利文海之名義向被告申辦上開貸款，並未經原告

利文海之授權即於系爭本票上冒簽原告利文海之簽名，自難

徒以第三人江銘雄未經原告利文海同意，擅自將其身分證影

本交予被告，並用於申辦上開貸款，即推認原告利文海曾同

意或授權江銘雄於系爭本票為原告利文海於發票人欄位簽

章。

　3.被告就此復抗辯：原告及其親屬合計持有原告寶龍公司之股

份達93％，而系爭債務除原告等人為連帶保證人外，另有第

三人江銘雄所提供系爭5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系爭債務之

擔保，系爭5筆土地與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相

鄰，被告復經江銘雄告知上開6筆土地日後將用於原告寶龍

公司興建塔位及其附設停車場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對共

同簽發系爭本票及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均具有足夠之合理

動機，原告利文海應有授權或同意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

爭本票云云，並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

地籍圖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3-43頁），惟查：前揭他項

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容觀之上開資料，僅足以

證明，第三人江銘雄曾以其所有系爭5筆土地設定最高限額

抵押權以為系爭債務之擔保，及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

地號土地與系爭5筆土地相鄰，並不能推認出因原告利文海

為原告寶龍公司之股東，其即有同意或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

為簽發系爭本票之合理動機，遑論以此推論出原告利文海有

授權或同意為上開簽發系爭本票之行為。另參酌，依第三人

江銘雄於刑案偵查中之供述內容，第三人江銘雄坦承原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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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無擔任系爭債務貸款連帶保證人及發票人之意願，被告人

員確有表示必須由原告利文海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貸款係

匯入景祥公司由第三人江銘雄自行使用，後因第三人江銘雄

資力不足，故無法償還等語，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起訴書（114年度偵字第33269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

2頁），被告亦就此起訴書內容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2

頁）。衡酌上情，系爭債務係源於被告貸款予景祥公司，而

上開貸款實際上係由第三人江銘雄取得使用，足見，原告利

文海並未因此獲利，原告利文海僅因其為原告寶龍公司之大

股東及系爭5筆土地之日後用途與原告寶龍公司之建塔計畫

有關，即願擔任高額貸款保證人之可能性極低，被告抗辯原

告利文海具有合理動機云云，已難認為可採，至被告以此推

論出原告利文海同意或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爭本

票，核與前揭第三人江銘雄於偵查中之供述內容不符，亦無

可採，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云云，應無可

採。

　4.綜上，系爭本票上發票人欄之原告利文海之簽章既非由原告

利文海所為，又無證據堪認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簽章係

由原告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行簽名、蓋章，或有表見代理之

情形，原告利文海自無庸負系爭本票之責任，從而，原告利

文海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屬有據。

　㈢系爭本票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分，是否因違反公司法第

16條規定而無效？

　1.按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

何保證人，此為72年12年7日修正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明

定。又按票據乃文義證券，不允許債務人以其他立證方法變

更或補充其文義，故凡在票據上簽名而形式上合於發票人之

規定者，即應負票據法上發票人之責任，縱令係屬基於擔保

債權之目的，簽發票據，且為執票人所明知，仍不能解免其

發票人之責任；又公司法第16條第1項雖規定公司不得為任

何保證人，但公司為共同發票行為，則非法所不許（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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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779號判決意旨

參照）。票據法與公司法之規範各有不同之功能，票據法係

為維護票據流通及交易安全而設；至於公司法之規範係為健

全企業發展，保護股東利益而設計，旨在穩定公司財務，用

杜公司負責人、以公司名義為他人作保而生流弊。惟倘公司

於簽發票據後，得主張係為票據上所未記載之保證而簽發對

其不生效力，則除破壞票據之流通性外，並嚴重損及交易安

全，當非立法原意。

　2.原告寶龍公司主張：倘系爭本票係為擔保景祥公司之系爭債

務而簽發，則具有隱存保證目的，然依原告寶龍公司之章程

並非以保證為業，其簽發系爭本票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

規定，應屬無效云云，惟按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於72年12月7

日修正，由原有規定之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

「以保證為業務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修正為「公司

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

證人。」依其修正理由、歷程觀之「此部份修正之意旨即在

於保證雖非公司業務範圍，只要公司章程規定，就可以保

證。相較於修正前是要登記有保證業務的公司才可以作保，

係屬放寬之規定。」，有立法院公報第72卷，第89期院會紀

錄影本在卷可稽（參見證物袋），準此，依據現行公司法第

16條第1項規定，只要公司章程規定公司得為保證，公司即

可以作保，相較於修正前是限於公司登記業務有保證業務

者，始可作保，係屬放寬之規定。於本件原告寶龍公司章程

第17條規定：「本公司得為對外保證。」則依現行公司法第

16條第1項規定，原告寶龍公司已符合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

規定「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人者」之情形，原告寶龍公司

自得為系爭債務之保證人。至原告固以公司法第16條第1項

修正前之規定、72年修法前之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最高法

院27年滬上字第97號判例、最高法院第51年台上字第3309號

判例、65年台上字第3030號判例意旨主張，原告寶龍公司並

非以保證為業務者，固不得保證，其為發票人擔任隱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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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亦屬無效云云，核與前揭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

不符，自無可採。又審酌原告寶龍公司為系爭本票之發票

人，並未於系爭本票上記載任何關於「保證」之文字（見審

卷第23頁），依前揭說明，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行為，並非

法所不許，況票據法亦無關於發票保證人之規定，自難認原

告寶龍公司簽發系爭本票係屬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定保證

行為。衡酌上情，原告寶龍公司以原告寶龍公司為系爭本票

發票人部分，業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為由，主張

對原告寶龍公司不生效力，亦屬無據，而無足採。

　㈣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

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不存在，有無理由？　

　1.查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為發票人部份，既非由原告利文

海所為，又無證據堪認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之簽章係由

原告利文海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行簽章，或有表見代理之情

形，原告自無庸負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責任，業經認定如前述

爭點㈡部份，從而，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本票債

權不存在，即屬有據。

　2.又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份，原告寶龍公司

以其為系爭本票發票人部分，業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

無效為由，主張對其不生效力，應屬無據，亦經認定如前述

爭點㈢部份，則原告寶龍公司請求確認原告寶龍公司與被告

間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

原告利文海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告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

寶龍公司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至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對

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部份，則係屬屏

東地院專屬管轄，業已裁定移轉管轄屏東地院，非本件得審

酌有無理由之範疇，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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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書記官　張傑琦

附表：　　　　　　　　　　　　　　　　

　　　　　　　　　　　　　　　　　　　　

　　　　　　　　　　　　　　　　

發票人 面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票號

景祥公司

江仕鵬

帝富公司

江銘雄

原告寶龍公司

原告利文海

2,400萬元 112年6月25日 114年1月12日 K0000000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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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57號
原      告  利文海  




            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玉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被      告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吳智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對原告利文海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原告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得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本票未載付款地者，以發票地為付款地，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13條、票據法第120條第5項。次按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二十日內，得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非訟事件法第195條，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專屬管轄，係指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專屬一定法院管轄之謂。凡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僅得由一定法院管轄者，縱未以法文明定「專屬管轄」字樣，仍不失其專屬管轄之性質。經查，原告請求聲明第一項為「確認被告持有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並主張系爭本票係經第三人江銘雄所偽造，依前揭非訟事件法第195條規定，應屬為系爭本票裁定之本院專屬管轄，是依前述規定本院就原告請求前揭聲明第一項，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部分，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係為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是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其聲明請求撤銷特定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或請求債權人不得持執行名義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4號判決參照）。次按所謂專屬管轄，係指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專屬一定法院管轄之謂，凡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僅得由一定法院管轄者，縱未以法文明定「專屬管轄」，仍不失其專屬管轄之性質。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應向執行法院為之，顯已由該法明定此類事件應由執行法院管轄，性質上屬「專屬管轄」（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38號裁定要旨參照）。查原告聲明第二項，係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請求「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459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利文海、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寶龍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見本院卷第107頁）係屬債務人異議之訴。又本件被告業以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寶龍公司、第三人江銘雄、江仕鵬、帝富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帝富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29594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但寶龍公司已經聲請停止執行，經屏東地院執行處准許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臺灣屏東地院民事執行處屏院昭民執庚114司執字第29594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91頁），依上說明，本院就原告所提訴之聲明第2項之訴訟，自無管轄權，並應由本院將該部分移轉至執行法院即屏東地院，業經本院依職權將上開部份移送屏東地院，故以下關此部份是否有理由，亦無再加審酌之必要，茲不贅述。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2月間，以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及訴外人景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景祥公司）、江仕鵬、帝富公司、江銘雄為相對人，主張其等共同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經屆期提示未獲兌現為由，聲請本院以114年度司票字第1459號裁定就系爭本票中之新臺幣（下同）1,015萬元本息部分准予強制執行（下稱系爭本票裁定）。惟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原告利文海之簽名非其親簽、原告利文海之印文亦非其所有印章所蓋，上開簽名、印文均係第三人江銘雄所偽造。嗣原告利文海收受系爭本票裁定後，經與被告聯繫，另查知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以系爭本票擔保第三人景祥公司之債務（下稱系爭債務），於被告與景祥公司簽立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中所列連帶保證人中原告利文海之簽名、印文亦係江銘雄所偽造，不論系爭本票、系爭契約上江銘雄所為原告利文海之簽名、印文，均係偽造，且未經原告利文海之同意或授權，是以，原告利文海自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之責。其次，就原告寶龍公司部份，原告寶龍公司係以保證景祥公司之系爭債務為目的而簽發系爭本票，然依原告寶龍公司章程規定，原告寶龍公司並非以保證為業務，則依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該保證債務應屬無效，並得對抗含本件被告之任何人。又依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若執票人為惡意時，票據債務人得以對抗執票人前手之事由對抗執票人，本件被告為原告寶龍公司之前手，原告寶龍公司簽發系爭本票係以保證目的而為，業已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此為被告所明知，被告自屬惡意取得系爭本票，自有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之適用，是以，原告寶龍公司亦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之責。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訴請確認被告所執有系爭本票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之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被告核貸時，業經申請人交付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影本，且原告利文海及其配偶訴外人陳玉玲均為原告寶龍公司之股東，出資比例並高達6成，若加計原告利文海之親戚利淑惠出資額，原告利文海及其親屬出資額合計佔比例達原告寶龍公司股份之93％，應足推認原告利文海對於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簽發系爭本票以為系爭債務之擔保均知之甚明，否則，被告何以能取得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明文件。況系爭債務另有第三人江銘雄所提供之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5筆土地）為不動產擔保，系爭5筆土地與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相鄰，被告復經江銘雄告知上開6筆土地日後將用於原告寶龍公司興建塔位及其附設停車場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對共同簽發系爭本票及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均具有足夠之合理動機。再者，原告利文海如主張系爭本票上其簽名、署押均係遭偽造，亦應由其負舉證之責，其未為足夠之舉證，原告利文海前揭主張應無理由。其次，關於原告寶龍公司部份，依其章程第17條規定，原告寶龍公司得為對外保證，準此，原告寶龍公司主張其非以保證為業，依公司法第16條規定，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應屬無據，是以，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應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執有系爭本票。被告並持以向本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
　　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被告業以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寶龍公司、江銘雄、江仕鵬、帝富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經屏東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但原告寶龍公司已對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停止執行，經屏東地院裁定准許。
　㈡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景祥公司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
　㈢系爭本票非原告利文海之簽名、署押非利文海所為。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㈡系爭本票是否係原告利文海委託江銘雄所簽發？原告利文海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㈢系爭本票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分，是否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㈣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不存在，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因其不明確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而該不安之危險，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持系爭本票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裁定准許得為強制執行，嗣經被告持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屏東地院聲請強制執行，經該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吳寶龍等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之事實，經被告陳報（見本院卷第25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92頁），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如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兩造間之票據關係是否存在即不明確，且原告之權利存有不安之危險，而此不安之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系爭本票是否係原告利文海委託江銘雄所簽發？原告利文海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
　1.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第5條固有明文，惟票據債務人應依票據文義負責，以該債務人在票據上簽名或蓋章為前提（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03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支票為無因證券，僅就支票作成前之債務關係，無庸證明其原因而已；至該支票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應由支票債權人負證明之責（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1659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票據權利人就票據行為之原因事實，固不負主張及舉證之責，但就票據行為之真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77之規定，仍應負證明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簡上字第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利文海否認系爭本票上之「利文海」之簽名、署押均非原告利文海所為，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2頁），依上開說明，就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之簽名、署押是否為第三人經原告利文海同意或授權所為，均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
　2.被告固抗辯：倘原告利文海未授權或同意第三人簽發系爭本票、擔任系爭債務連帶保證人，被告理應不會於申貸過程取得其身分證件，並提出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影本為證，惟查：依據原告利文海對第三人江銘雄與通話錄音及譯文內容所示：（陳玉玲）：「利文海連帶保證人是誰去簽字的？」（江銘雄稱）：「我要把房子賣掉」（陳玉玲）：「誰去簽字的？為什麼你有他的身分證？」被告稱：「我只有簽本票而已...本票我簽的沒有錯」（陳玉玲）：「你用利文海的身分證，你又去簽字？」（江銘雄）：「因為那時候寶龍公司，你們是大股東，他是說這樣要用連帶保證，用寶龍做連帶保證」（陳玉玲）：「你還有簽名？」（江銘雄）：「那我簽的」等語。又依前揭刑案偵查中第三人陳祥銘提供與第三人江銘雄間對話紀錄，亦提及第三人江銘雄知悉被告辦理上開貸款時，決定將原告利文海列為連帶保證人，第三人江銘雄因此傳送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件予陳祥銘，以辦理貸款等情，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4年度偵字第33269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2頁），被告亦就此起訴書內容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2頁）。由前揭證據資料、兩造陳述觀之，第三人江銘雄確已向原告利文海之配偶陳玉玲坦承未經原告利文海之同意即持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並冒用原告利文海之名義向被告申辦上開貸款，並未經原告利文海之授權即於系爭本票上冒簽原告利文海之簽名，自難徒以第三人江銘雄未經原告利文海同意，擅自將其身分證影本交予被告，並用於申辦上開貸款，即推認原告利文海曾同意或授權江銘雄於系爭本票為原告利文海於發票人欄位簽章。
　3.被告就此復抗辯：原告及其親屬合計持有原告寶龍公司之股份達93％，而系爭債務除原告等人為連帶保證人外，另有第三人江銘雄所提供系爭5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系爭債務之擔保，系爭5筆土地與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相鄰，被告復經江銘雄告知上開6筆土地日後將用於原告寶龍公司興建塔位及其附設停車場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對共同簽發系爭本票及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均具有足夠之合理動機，原告利文海應有授權或同意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爭本票云云，並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地籍圖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3-43頁），惟查：前揭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容觀之上開資料，僅足以證明，第三人江銘雄曾以其所有系爭5筆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以為系爭債務之擔保，及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與系爭5筆土地相鄰，並不能推認出因原告利文海為原告寶龍公司之股東，其即有同意或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爭本票之合理動機，遑論以此推論出原告利文海有授權或同意為上開簽發系爭本票之行為。另參酌，依第三人江銘雄於刑案偵查中之供述內容，第三人江銘雄坦承原告自始無擔任系爭債務貸款連帶保證人及發票人之意願，被告人員確有表示必須由原告利文海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貸款係匯入景祥公司由第三人江銘雄自行使用，後因第三人江銘雄資力不足，故無法償還等語，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4年度偵字第33269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2頁），被告亦就此起訴書內容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2頁）。衡酌上情，系爭債務係源於被告貸款予景祥公司，而上開貸款實際上係由第三人江銘雄取得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並未因此獲利，原告利文海僅因其為原告寶龍公司之大股東及系爭5筆土地之日後用途與原告寶龍公司之建塔計畫有關，即願擔任高額貸款保證人之可能性極低，被告抗辯原告利文海具有合理動機云云，已難認為可採，至被告以此推論出原告利文海同意或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爭本票，核與前揭第三人江銘雄於偵查中之供述內容不符，亦無可採，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云云，應無可採。
　4.綜上，系爭本票上發票人欄之原告利文海之簽章既非由原告利文海所為，又無證據堪認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簽章係由原告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行簽名、蓋章，或有表見代理之情形，原告利文海自無庸負系爭本票之責任，從而，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屬有據。
　㈢系爭本票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分，是否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
　1.按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此為72年12年7日修正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明定。又按票據乃文義證券，不允許債務人以其他立證方法變更或補充其文義，故凡在票據上簽名而形式上合於發票人之規定者，即應負票據法上發票人之責任，縱令係屬基於擔保債權之目的，簽發票據，且為執票人所明知，仍不能解免其發票人之責任；又公司法第16條第1項雖規定公司不得為任何保證人，但公司為共同發票行為，則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779號判決意旨參照）。票據法與公司法之規範各有不同之功能，票據法係為維護票據流通及交易安全而設；至於公司法之規範係為健全企業發展，保護股東利益而設計，旨在穩定公司財務，用杜公司負責人、以公司名義為他人作保而生流弊。惟倘公司於簽發票據後，得主張係為票據上所未記載之保證而簽發對其不生效力，則除破壞票據之流通性外，並嚴重損及交易安全，當非立法原意。
　2.原告寶龍公司主張：倘系爭本票係為擔保景祥公司之系爭債務而簽發，則具有隱存保證目的，然依原告寶龍公司之章程並非以保證為業，其簽發系爭本票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云云，惟按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於72年12月7日修正，由原有規定之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以保證為業務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修正為「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依其修正理由、歷程觀之「此部份修正之意旨即在於保證雖非公司業務範圍，只要公司章程規定，就可以保證。相較於修正前是要登記有保證業務的公司才可以作保，係屬放寬之規定。」，有立法院公報第72卷，第89期院會紀錄影本在卷可稽（參見證物袋），準此，依據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只要公司章程規定公司得為保證，公司即可以作保，相較於修正前是限於公司登記業務有保證業務者，始可作保，係屬放寬之規定。於本件原告寶龍公司章程第17條規定：「本公司得為對外保證。」則依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原告寶龍公司已符合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規定「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人者」之情形，原告寶龍公司自得為系爭債務之保證人。至原告固以公司法第16條第1項修正前之規定、72年修法前之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最高法院27年滬上字第97號判例、最高法院第51年台上字第3309號判例、65年台上字第3030號判例意旨主張，原告寶龍公司並非以保證為業務者，固不得保證，其為發票人擔任隱名保證，亦屬無效云云，核與前揭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不符，自無可採。又審酌原告寶龍公司為系爭本票之發票人，並未於系爭本票上記載任何關於「保證」之文字（見審卷第23頁），依前揭說明，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行為，並非法所不許，況票據法亦無關於發票保證人之規定，自難認原告寶龍公司簽發系爭本票係屬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定保證行為。衡酌上情，原告寶龍公司以原告寶龍公司為系爭本票發票人部分，業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為由，主張對原告寶龍公司不生效力，亦屬無據，而無足採。
　㈣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不存在，有無理由？　
　1.查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為發票人部份，既非由原告利文海所為，又無證據堪認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之簽章係由原告利文海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行簽章，或有表見代理之情形，原告自無庸負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責任，業經認定如前述爭點㈡部份，從而，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屬有據。
　2.又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份，原告寶龍公司以其為系爭本票發票人部分，業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為由，主張對其不生效力，應屬無據，亦經認定如前述爭點㈢部份，則原告寶龍公司請求確認原告寶龍公司與被告間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利文海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寶龍公司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則屬無據，應予駁回；至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部份，則係屬屏東地院專屬管轄，業已裁定移轉管轄屏東地院，非本件得審酌有無理由之範疇，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書記官　張傑琦
附表：　　　　　　　　　　　　　　　　
		發票人

		


		面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票號



		景祥公司
江仕鵬
帝富公司
江銘雄
原告寶龍公司
原告利文海

		


		2,400萬元

		112年6月25日

		114年1月12日

		K0000000IB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57號

原      告  利文海  





            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玉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被      告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吳智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對原告利文海之本票債權

    請求權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原告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得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

    ；本票未載付款地者，以發票地為付款地，民事訴訟法第1

    條第1項前段、第13條、票據法第120條第5項。次按發票人

    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二十日內，得

    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非訟事件法第195

    條，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專屬管轄，係指法律規定某類事

    件專屬一定法院管轄之謂。凡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僅得由一定

    法院管轄者，縱未以法文明定「專屬管轄」字樣，仍不失其

    專屬管轄之性質。經查，原告請求聲明第一項為「確認被告

    持有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

    在」，並主張系爭本票係經第三人江銘雄所偽造，依前揭非

    訟事件法第195條規定，應屬為系爭本票裁定之本院專屬管

    轄，是依前述規定本院就原告請求前揭聲明第一項，確認系

    爭本票債權不存在部分，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係為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是債務人提

    起異議之訴，其聲明請求撤銷特定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或

    請求債權人不得持執行名義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均無不可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4號判決參照）。次按所謂專

    屬管轄，係指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專屬一定法院管轄之謂，凡

    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僅得由一定法院管轄者，縱未以法文明定

    「專屬管轄」，仍不失其專屬管轄之性質。又執行名義成立

    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

    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

    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提起債務人異

    議之訴，應向執行法院為之，顯已由該法明定此類事件應由

    執行法院管轄，性質上屬「專屬管轄」（最高法院98年度台

    抗字第38號裁定要旨參照）。查原告聲明第二項，係原告依

    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請求「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

    票字第1459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利文海

    、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寶龍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

    行」（見本院卷第107頁）係屬債務人異議之訴。又本件被

    告業以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寶龍公司、第三人

    江銘雄、江仕鵬、帝富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帝富公司）聲請

    強制執行，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以114年

    度司執字第29594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但寶龍公司已經聲請停止執行，經屏東地院執行處准許等事

    實，業據原告提出臺灣屏東地院民事執行處屏院昭民執庚11

    4司執字第29594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9頁），並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91頁），依上說明，本院就

    原告所提訴之聲明第2項之訴訟，自無管轄權，並應由本院

    將該部分移轉至執行法院即屏東地院，業經本院依職權將上

    開部份移送屏東地院，故以下關此部份是否有理由，亦無再

    加審酌之必要，茲不贅述。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2月間，以原告利文海、寶龍公

    司及訴外人景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景祥公司）、江仕

    鵬、帝富公司、江銘雄為相對人，主張其等共同簽發如附表

    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經屆期提示未獲兌現為由，聲

    請本院以114年度司票字第1459號裁定就系爭本票中之新臺

    幣（下同）1,015萬元本息部分准予強制執行（下稱系爭本

    票裁定）。惟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原告利文海之簽名非其親簽

    、原告利文海之印文亦非其所有印章所蓋，上開簽名、印文

    均係第三人江銘雄所偽造。嗣原告利文海收受系爭本票裁定

    後，經與被告聯繫，另查知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以系

    爭本票擔保第三人景祥公司之債務（下稱系爭債務），於被

    告與景祥公司簽立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中所列連

    帶保證人中原告利文海之簽名、印文亦係江銘雄所偽造，不

    論系爭本票、系爭契約上江銘雄所為原告利文海之簽名、印

    文，均係偽造，且未經原告利文海之同意或授權，是以，原

    告利文海自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之責。其次，就原告寶龍

    公司部份，原告寶龍公司係以保證景祥公司之系爭債務為目

    的而簽發系爭本票，然依原告寶龍公司章程規定，原告寶龍

    公司並非以保證為業務，則依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該

    保證債務應屬無效，並得對抗含本件被告之任何人。又依票

    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若執票人為惡意時，票據債務人得以

    對抗執票人前手之事由對抗執票人，本件被告為原告寶龍公

    司之前手，原告寶龍公司簽發系爭本票係以保證目的而為，

    業已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此為被告所明知，被告自屬惡

    意取得系爭本票，自有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之適用，是以

    ，原告寶龍公司亦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之責。為此，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

    定，訴請確認被告所執有系爭本票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

    之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

    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被告核貸時，業經申請人交付原告利文海之身分

    證影本，且原告利文海及其配偶訴外人陳玉玲均為原告寶龍

    公司之股東，出資比例並高達6成，若加計原告利文海之親

    戚利淑惠出資額，原告利文海及其親屬出資額合計佔比例達

    原告寶龍公司股份之93％，應足推認原告利文海對於擔任系

    爭契約之保證人，簽發系爭本票以為系爭債務之擔保均知之

    甚明，否則，被告何以能取得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明文件。

    況系爭債務另有第三人江銘雄所提供之屏東縣○○鄉○○段000○

    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5筆土地）為不動產

    擔保，系爭5筆土地與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相

    鄰，被告復經江銘雄告知上開6筆土地日後將用於原告寶龍

    公司興建塔位及其附設停車場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寶

    龍公司對共同簽發系爭本票及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均具有

    足夠之合理動機。再者，原告利文海如主張系爭本票上其簽

    名、署押均係遭偽造，亦應由其負舉證之責，其未為足夠之

    舉證，原告利文海前揭主張應無理由。其次，關於原告寶龍

    公司部份，依其章程第17條規定，原告寶龍公司得為對外保

    證，準此，原告寶龍公司主張其非以保證為業，依公司法第

    16條規定，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應屬無據，是以，

    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應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等語，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執有系爭本票。被告並持以向本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

　　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被告業以系爭本票裁

    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寶龍公司、江銘雄、江仕鵬、帝富公

    司聲請強制執行，經屏東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但原告

    寶龍公司已對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停止執行，經屏東地院裁定

    准許。

　㈡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景祥公司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

　㈢系爭本票非原告利文海之簽名、署押非利文海所為。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無

    確認利益？㈡系爭本票是否係原告利文海委託江銘雄所簽發

    ？原告利文海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㈢系爭本票原告

    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分，是否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

    效？㈣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

    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不存在，有無理由？茲分別

    論述如下：

　㈠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係指法律關係之存

    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因其不明確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

    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而該不安之危險，得以確認判決予

    以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持系爭本票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強制

    執行，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裁定准許得為強制執行，嗣

    經被告持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屏東地院聲請強

    制執行，經該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吳寶龍等人之財產為

    強制執行之事實，經被告陳報（見本院卷第25頁），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92頁），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如

    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兩造間之票據關係是

    否存在即不明確，且原告之權利存有不安之危險，而此不安

    之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

    不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系爭本票是否係原告利文海委託江銘雄所簽發？原告利文海

    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

　1.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第5條固

    有明文，惟票據債務人應依票據文義負責，以該債務人在票

    據上簽名或蓋章為前提（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030號判例

    意旨參照）。又支票為無因證券，僅就支票作成前之債務關

    係，無庸證明其原因而已；至該支票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

    為發票人所作成，應由支票債權人負證明之責（最高法院50

    年台上字第1659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

    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

    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

    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

    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票

    據權利人就票據行為之原因事實，固不負主張及舉證之責，

    但就票據行為之真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77之規定，仍應負

    證明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簡上字第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本件原告利文海否認系爭本票上之「利文海」之簽名

    、署押均非原告利文海所為，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

    第92頁），依上開說明，就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之簽名

    、署押是否為第三人經原告利文海同意或授權所為，均應由

    被告負舉證之責。

　2.被告固抗辯：倘原告利文海未授權或同意第三人簽發系爭本

    票、擔任系爭債務連帶保證人，被告理應不會於申貸過程取

    得其身分證件，並提出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影本為證，惟查

    ：依據原告利文海對第三人江銘雄與通話錄音及譯文內容所

    示：（陳玉玲）：「利文海連帶保證人是誰去簽字的？」（

    江銘雄稱）：「我要把房子賣掉」（陳玉玲）：「誰去簽字

    的？為什麼你有他的身分證？」被告稱：「我只有簽本票而

    已...本票我簽的沒有錯」（陳玉玲）：「你用利文海的身

    分證，你又去簽字？」（江銘雄）：「因為那時候寶龍公司

    ，你們是大股東，他是說這樣要用連帶保證，用寶龍做連帶

    保證」（陳玉玲）：「你還有簽名？」（江銘雄）：「那我

    簽的」等語。又依前揭刑案偵查中第三人陳祥銘提供與第三

    人江銘雄間對話紀錄，亦提及第三人江銘雄知悉被告辦理上

    開貸款時，決定將原告利文海列為連帶保證人，第三人江銘

    雄因此傳送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件予陳祥銘，以辦理貸款等

    情，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4年度偵字第3

    3269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2頁），被告亦就此起訴

    書內容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2頁）。由前揭證據資料、

    兩造陳述觀之，第三人江銘雄確已向原告利文海之配偶陳玉

    玲坦承未經原告利文海之同意即持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並冒

    用原告利文海之名義向被告申辦上開貸款，並未經原告利文

    海之授權即於系爭本票上冒簽原告利文海之簽名，自難徒以

    第三人江銘雄未經原告利文海同意，擅自將其身分證影本交

    予被告，並用於申辦上開貸款，即推認原告利文海曾同意或

    授權江銘雄於系爭本票為原告利文海於發票人欄位簽章。

　3.被告就此復抗辯：原告及其親屬合計持有原告寶龍公司之股

    份達93％，而系爭債務除原告等人為連帶保證人外，另有第

    三人江銘雄所提供系爭5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系爭債務之

    擔保，系爭5筆土地與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相

    鄰，被告復經江銘雄告知上開6筆土地日後將用於原告寶龍

    公司興建塔位及其附設停車場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對共

    同簽發系爭本票及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均具有足夠之合理

    動機，原告利文海應有授權或同意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

    爭本票云云，並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

    地籍圖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3-43頁），惟查：前揭他項

    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容觀之上開資料，僅足以

    證明，第三人江銘雄曾以其所有系爭5筆土地設定最高限額

    抵押權以為系爭債務之擔保，及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

    地號土地與系爭5筆土地相鄰，並不能推認出因原告利文海

    為原告寶龍公司之股東，其即有同意或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

    為簽發系爭本票之合理動機，遑論以此推論出原告利文海有

    授權或同意為上開簽發系爭本票之行為。另參酌，依第三人

    江銘雄於刑案偵查中之供述內容，第三人江銘雄坦承原告自

    始無擔任系爭債務貸款連帶保證人及發票人之意願，被告人

    員確有表示必須由原告利文海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貸款係

    匯入景祥公司由第三人江銘雄自行使用，後因第三人江銘雄

    資力不足，故無法償還等語，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起訴書（114年度偵字第33269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

    2頁），被告亦就此起訴書內容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2

    頁）。衡酌上情，系爭債務係源於被告貸款予景祥公司，而

    上開貸款實際上係由第三人江銘雄取得使用，足見，原告利

    文海並未因此獲利，原告利文海僅因其為原告寶龍公司之大

    股東及系爭5筆土地之日後用途與原告寶龍公司之建塔計畫

    有關，即願擔任高額貸款保證人之可能性極低，被告抗辯原

    告利文海具有合理動機云云，已難認為可採，至被告以此推

    論出原告利文海同意或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爭本票

    ，核與前揭第三人江銘雄於偵查中之供述內容不符，亦無可

    採，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云云，應無可採

    。

　4.綜上，系爭本票上發票人欄之原告利文海之簽章既非由原告

    利文海所為，又無證據堪認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簽章係

    由原告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行簽名、蓋章，或有表見代理之

    情形，原告利文海自無庸負系爭本票之責任，從而，原告利

    文海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屬有據。

　㈢系爭本票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分，是否因違反公司法第1

    6條規定而無效？

　1.按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

    何保證人，此為72年12年7日修正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明

    定。又按票據乃文義證券，不允許債務人以其他立證方法變

    更或補充其文義，故凡在票據上簽名而形式上合於發票人之

    規定者，即應負票據法上發票人之責任，縱令係屬基於擔保

    債權之目的，簽發票據，且為執票人所明知，仍不能解免其

    發票人之責任；又公司法第16條第1項雖規定公司不得為任

    何保證人，但公司為共同發票行為，則非法所不許（最高法

    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779號判決意旨

    參照）。票據法與公司法之規範各有不同之功能，票據法係

    為維護票據流通及交易安全而設；至於公司法之規範係為健

    全企業發展，保護股東利益而設計，旨在穩定公司財務，用

    杜公司負責人、以公司名義為他人作保而生流弊。惟倘公司

    於簽發票據後，得主張係為票據上所未記載之保證而簽發對

    其不生效力，則除破壞票據之流通性外，並嚴重損及交易安

    全，當非立法原意。

　2.原告寶龍公司主張：倘系爭本票係為擔保景祥公司之系爭債

    務而簽發，則具有隱存保證目的，然依原告寶龍公司之章程

    並非以保證為業，其簽發系爭本票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

    規定，應屬無效云云，惟按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於72年12月7

    日修正，由原有規定之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

    以保證為業務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修正為「公司除

    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

    人。」依其修正理由、歷程觀之「此部份修正之意旨即在於

    保證雖非公司業務範圍，只要公司章程規定，就可以保證。

    相較於修正前是要登記有保證業務的公司才可以作保，係屬

    放寬之規定。」，有立法院公報第72卷，第89期院會紀錄影

    本在卷可稽（參見證物袋），準此，依據現行公司法第16條

    第1項規定，只要公司章程規定公司得為保證，公司即可以

    作保，相較於修正前是限於公司登記業務有保證業務者，始

    可作保，係屬放寬之規定。於本件原告寶龍公司章程第17條

    規定：「本公司得為對外保證。」則依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

    1項規定，原告寶龍公司已符合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規定「

    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人者」之情形，原告寶龍公司自得為

    系爭債務之保證人。至原告固以公司法第16條第1項修正前

    之規定、72年修法前之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最高法院27年

    滬上字第97號判例、最高法院第51年台上字第3309號判例、

    65年台上字第3030號判例意旨主張，原告寶龍公司並非以保

    證為業務者，固不得保證，其為發票人擔任隱名保證，亦屬

    無效云云，核與前揭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不符，自

    無可採。又審酌原告寶龍公司為系爭本票之發票人，並未於

    系爭本票上記載任何關於「保證」之文字（見審卷第23頁）

    ，依前揭說明，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行為，並非法所不許，

    況票據法亦無關於發票保證人之規定，自難認原告寶龍公司

    簽發系爭本票係屬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定保證行為。衡酌

    上情，原告寶龍公司以原告寶龍公司為系爭本票發票人部分

    ，業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為由，主張對原告寶龍

    公司不生效力，亦屬無據，而無足採。

　㈣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

    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不存在，有無理由？　

　1.查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為發票人部份，既非由原告利文

    海所為，又無證據堪認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之簽章係由

    原告利文海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行簽章，或有表見代理之情

    形，原告自無庸負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責任，業經認定如前述

    爭點㈡部份，從而，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本票債

    權不存在，即屬有據。

　2.又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份，原告寶龍公司

    以其為系爭本票發票人部分，業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

    無效為由，主張對其不生效力，應屬無據，亦經認定如前述

    爭點㈢部份，則原告寶龍公司請求確認原告寶龍公司與被告

    間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

    原告利文海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原告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寶

    龍公司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則屬無據，應予駁回；至

    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對原

    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部份，則係屬屏東

    地院專屬管轄，業已裁定移轉管轄屏東地院，非本件得審酌

    有無理由之範疇，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書記官　張傑琦

附表：　　　　　　　　　　　　　　　　

發票人  面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票號 景祥公司 江仕鵬 帝富公司 江銘雄 原告寶龍公司 原告利文海  2,400萬元 112年6月25日 114年1月12日 K0000000IB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57號
原      告  利文海  




            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玉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被      告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吳智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對原告利文海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原告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得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本票未載付款地者，以發票地為付款地，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13條、票據法第120條第5項。次按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二十日內，得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非訟事件法第195條，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專屬管轄，係指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專屬一定法院管轄之謂。凡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僅得由一定法院管轄者，縱未以法文明定「專屬管轄」字樣，仍不失其專屬管轄之性質。經查，原告請求聲明第一項為「確認被告持有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並主張系爭本票係經第三人江銘雄所偽造，依前揭非訟事件法第195條規定，應屬為系爭本票裁定之本院專屬管轄，是依前述規定本院就原告請求前揭聲明第一項，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部分，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係為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是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其聲明請求撤銷特定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或請求債權人不得持執行名義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4號判決參照）。次按所謂專屬管轄，係指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專屬一定法院管轄之謂，凡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僅得由一定法院管轄者，縱未以法文明定「專屬管轄」，仍不失其專屬管轄之性質。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應向執行法院為之，顯已由該法明定此類事件應由執行法院管轄，性質上屬「專屬管轄」（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38號裁定要旨參照）。查原告聲明第二項，係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請求「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459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利文海、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寶龍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見本院卷第107頁）係屬債務人異議之訴。又本件被告業以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寶龍公司、第三人江銘雄、江仕鵬、帝富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帝富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29594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但寶龍公司已經聲請停止執行，經屏東地院執行處准許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臺灣屏東地院民事執行處屏院昭民執庚114司執字第29594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91頁），依上說明，本院就原告所提訴之聲明第2項之訴訟，自無管轄權，並應由本院將該部分移轉至執行法院即屏東地院，業經本院依職權將上開部份移送屏東地院，故以下關此部份是否有理由，亦無再加審酌之必要，茲不贅述。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2月間，以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及訴外人景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景祥公司）、江仕鵬、帝富公司、江銘雄為相對人，主張其等共同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經屆期提示未獲兌現為由，聲請本院以114年度司票字第1459號裁定就系爭本票中之新臺幣（下同）1,015萬元本息部分准予強制執行（下稱系爭本票裁定）。惟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原告利文海之簽名非其親簽、原告利文海之印文亦非其所有印章所蓋，上開簽名、印文均係第三人江銘雄所偽造。嗣原告利文海收受系爭本票裁定後，經與被告聯繫，另查知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以系爭本票擔保第三人景祥公司之債務（下稱系爭債務），於被告與景祥公司簽立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中所列連帶保證人中原告利文海之簽名、印文亦係江銘雄所偽造，不論系爭本票、系爭契約上江銘雄所為原告利文海之簽名、印文，均係偽造，且未經原告利文海之同意或授權，是以，原告利文海自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之責。其次，就原告寶龍公司部份，原告寶龍公司係以保證景祥公司之系爭債務為目的而簽發系爭本票，然依原告寶龍公司章程規定，原告寶龍公司並非以保證為業務，則依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該保證債務應屬無效，並得對抗含本件被告之任何人。又依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若執票人為惡意時，票據債務人得以對抗執票人前手之事由對抗執票人，本件被告為原告寶龍公司之前手，原告寶龍公司簽發系爭本票係以保證目的而為，業已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此為被告所明知，被告自屬惡意取得系爭本票，自有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之適用，是以，原告寶龍公司亦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之責。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訴請確認被告所執有系爭本票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之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被告核貸時，業經申請人交付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影本，且原告利文海及其配偶訴外人陳玉玲均為原告寶龍公司之股東，出資比例並高達6成，若加計原告利文海之親戚利淑惠出資額，原告利文海及其親屬出資額合計佔比例達原告寶龍公司股份之93％，應足推認原告利文海對於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簽發系爭本票以為系爭債務之擔保均知之甚明，否則，被告何以能取得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明文件。況系爭債務另有第三人江銘雄所提供之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5筆土地）為不動產擔保，系爭5筆土地與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相鄰，被告復經江銘雄告知上開6筆土地日後將用於原告寶龍公司興建塔位及其附設停車場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對共同簽發系爭本票及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均具有足夠之合理動機。再者，原告利文海如主張系爭本票上其簽名、署押均係遭偽造，亦應由其負舉證之責，其未為足夠之舉證，原告利文海前揭主張應無理由。其次，關於原告寶龍公司部份，依其章程第17條規定，原告寶龍公司得為對外保證，準此，原告寶龍公司主張其非以保證為業，依公司法第16條規定，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應屬無據，是以，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應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執有系爭本票。被告並持以向本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
　　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被告業以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寶龍公司、江銘雄、江仕鵬、帝富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經屏東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但原告寶龍公司已對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停止執行，經屏東地院裁定准許。
　㈡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景祥公司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
　㈢系爭本票非原告利文海之簽名、署押非利文海所為。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㈡系爭本票是否係原告利文海委託江銘雄所簽發？原告利文海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㈢系爭本票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分，是否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㈣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不存在，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因其不明確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而該不安之危險，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持系爭本票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裁定准許得為強制執行，嗣經被告持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屏東地院聲請強制執行，經該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吳寶龍等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之事實，經被告陳報（見本院卷第25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92頁），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如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兩造間之票據關係是否存在即不明確，且原告之權利存有不安之危險，而此不安之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系爭本票是否係原告利文海委託江銘雄所簽發？原告利文海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
　1.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第5條固有明文，惟票據債務人應依票據文義負責，以該債務人在票據上簽名或蓋章為前提（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03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支票為無因證券，僅就支票作成前之債務關係，無庸證明其原因而已；至該支票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應由支票債權人負證明之責（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1659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票據權利人就票據行為之原因事實，固不負主張及舉證之責，但就票據行為之真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77之規定，仍應負證明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簡上字第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利文海否認系爭本票上之「利文海」之簽名、署押均非原告利文海所為，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2頁），依上開說明，就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之簽名、署押是否為第三人經原告利文海同意或授權所為，均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
　2.被告固抗辯：倘原告利文海未授權或同意第三人簽發系爭本票、擔任系爭債務連帶保證人，被告理應不會於申貸過程取得其身分證件，並提出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影本為證，惟查：依據原告利文海對第三人江銘雄與通話錄音及譯文內容所示：（陳玉玲）：「利文海連帶保證人是誰去簽字的？」（江銘雄稱）：「我要把房子賣掉」（陳玉玲）：「誰去簽字的？為什麼你有他的身分證？」被告稱：「我只有簽本票而已...本票我簽的沒有錯」（陳玉玲）：「你用利文海的身分證，你又去簽字？」（江銘雄）：「因為那時候寶龍公司，你們是大股東，他是說這樣要用連帶保證，用寶龍做連帶保證」（陳玉玲）：「你還有簽名？」（江銘雄）：「那我簽的」等語。又依前揭刑案偵查中第三人陳祥銘提供與第三人江銘雄間對話紀錄，亦提及第三人江銘雄知悉被告辦理上開貸款時，決定將原告利文海列為連帶保證人，第三人江銘雄因此傳送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件予陳祥銘，以辦理貸款等情，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4年度偵字第33269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2頁），被告亦就此起訴書內容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2頁）。由前揭證據資料、兩造陳述觀之，第三人江銘雄確已向原告利文海之配偶陳玉玲坦承未經原告利文海之同意即持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並冒用原告利文海之名義向被告申辦上開貸款，並未經原告利文海之授權即於系爭本票上冒簽原告利文海之簽名，自難徒以第三人江銘雄未經原告利文海同意，擅自將其身分證影本交予被告，並用於申辦上開貸款，即推認原告利文海曾同意或授權江銘雄於系爭本票為原告利文海於發票人欄位簽章。
　3.被告就此復抗辯：原告及其親屬合計持有原告寶龍公司之股份達93％，而系爭債務除原告等人為連帶保證人外，另有第三人江銘雄所提供系爭5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系爭債務之擔保，系爭5筆土地與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相鄰，被告復經江銘雄告知上開6筆土地日後將用於原告寶龍公司興建塔位及其附設停車場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對共同簽發系爭本票及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均具有足夠之合理動機，原告利文海應有授權或同意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爭本票云云，並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地籍圖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3-43頁），惟查：前揭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容觀之上開資料，僅足以證明，第三人江銘雄曾以其所有系爭5筆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以為系爭債務之擔保，及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與系爭5筆土地相鄰，並不能推認出因原告利文海為原告寶龍公司之股東，其即有同意或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爭本票之合理動機，遑論以此推論出原告利文海有授權或同意為上開簽發系爭本票之行為。另參酌，依第三人江銘雄於刑案偵查中之供述內容，第三人江銘雄坦承原告自始無擔任系爭債務貸款連帶保證人及發票人之意願，被告人員確有表示必須由原告利文海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貸款係匯入景祥公司由第三人江銘雄自行使用，後因第三人江銘雄資力不足，故無法償還等語，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4年度偵字第33269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2頁），被告亦就此起訴書內容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2頁）。衡酌上情，系爭債務係源於被告貸款予景祥公司，而上開貸款實際上係由第三人江銘雄取得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並未因此獲利，原告利文海僅因其為原告寶龍公司之大股東及系爭5筆土地之日後用途與原告寶龍公司之建塔計畫有關，即願擔任高額貸款保證人之可能性極低，被告抗辯原告利文海具有合理動機云云，已難認為可採，至被告以此推論出原告利文海同意或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爭本票，核與前揭第三人江銘雄於偵查中之供述內容不符，亦無可採，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云云，應無可採。
　4.綜上，系爭本票上發票人欄之原告利文海之簽章既非由原告利文海所為，又無證據堪認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簽章係由原告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行簽名、蓋章，或有表見代理之情形，原告利文海自無庸負系爭本票之責任，從而，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屬有據。
　㈢系爭本票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分，是否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
　1.按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此為72年12年7日修正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明定。又按票據乃文義證券，不允許債務人以其他立證方法變更或補充其文義，故凡在票據上簽名而形式上合於發票人之規定者，即應負票據法上發票人之責任，縱令係屬基於擔保債權之目的，簽發票據，且為執票人所明知，仍不能解免其發票人之責任；又公司法第16條第1項雖規定公司不得為任何保證人，但公司為共同發票行為，則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779號判決意旨參照）。票據法與公司法之規範各有不同之功能，票據法係為維護票據流通及交易安全而設；至於公司法之規範係為健全企業發展，保護股東利益而設計，旨在穩定公司財務，用杜公司負責人、以公司名義為他人作保而生流弊。惟倘公司於簽發票據後，得主張係為票據上所未記載之保證而簽發對其不生效力，則除破壞票據之流通性外，並嚴重損及交易安全，當非立法原意。
　2.原告寶龍公司主張：倘系爭本票係為擔保景祥公司之系爭債務而簽發，則具有隱存保證目的，然依原告寶龍公司之章程並非以保證為業，其簽發系爭本票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云云，惟按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於72年12月7日修正，由原有規定之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以保證為業務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修正為「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依其修正理由、歷程觀之「此部份修正之意旨即在於保證雖非公司業務範圍，只要公司章程規定，就可以保證。相較於修正前是要登記有保證業務的公司才可以作保，係屬放寬之規定。」，有立法院公報第72卷，第89期院會紀錄影本在卷可稽（參見證物袋），準此，依據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只要公司章程規定公司得為保證，公司即可以作保，相較於修正前是限於公司登記業務有保證業務者，始可作保，係屬放寬之規定。於本件原告寶龍公司章程第17條規定：「本公司得為對外保證。」則依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原告寶龍公司已符合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規定「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人者」之情形，原告寶龍公司自得為系爭債務之保證人。至原告固以公司法第16條第1項修正前之規定、72年修法前之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最高法院27年滬上字第97號判例、最高法院第51年台上字第3309號判例、65年台上字第3030號判例意旨主張，原告寶龍公司並非以保證為業務者，固不得保證，其為發票人擔任隱名保證，亦屬無效云云，核與前揭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不符，自無可採。又審酌原告寶龍公司為系爭本票之發票人，並未於系爭本票上記載任何關於「保證」之文字（見審卷第23頁），依前揭說明，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行為，並非法所不許，況票據法亦無關於發票保證人之規定，自難認原告寶龍公司簽發系爭本票係屬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定保證行為。衡酌上情，原告寶龍公司以原告寶龍公司為系爭本票發票人部分，業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為由，主張對原告寶龍公司不生效力，亦屬無據，而無足採。
　㈣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不存在，有無理由？　
　1.查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為發票人部份，既非由原告利文海所為，又無證據堪認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之簽章係由原告利文海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行簽章，或有表見代理之情形，原告自無庸負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責任，業經認定如前述爭點㈡部份，從而，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屬有據。
　2.又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份，原告寶龍公司以其為系爭本票發票人部分，業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為由，主張對其不生效力，應屬無據，亦經認定如前述爭點㈢部份，則原告寶龍公司請求確認原告寶龍公司與被告間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利文海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寶龍公司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則屬無據，應予駁回；至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部份，則係屬屏東地院專屬管轄，業已裁定移轉管轄屏東地院，非本件得審酌有無理由之範疇，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書記官　張傑琦
附表：　　　　　　　　　　　　　　　　
		發票人

		


		面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票號



		景祥公司
江仕鵬
帝富公司
江銘雄
原告寶龍公司
原告利文海

		


		2,400萬元

		112年6月25日

		114年1月12日

		K0000000IB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57號

原      告  利文海  





            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玉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振芳律師

被      告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訴訟代理人  吳智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對原告利文海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原告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得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本票未載付款地者，以發票地為付款地，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13條、票據法第120條第5項。次按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前條裁定送達後二十日內，得對執票人向為裁定之法院提起確認之訴，非訟事件法第195條，定有明文。次按，所謂專屬管轄，係指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專屬一定法院管轄之謂。凡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僅得由一定法院管轄者，縱未以法文明定「專屬管轄」字樣，仍不失其專屬管轄之性質。經查，原告請求聲明第一項為「確認被告持有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並主張系爭本票係經第三人江銘雄所偽造，依前揭非訟事件法第195條規定，應屬為系爭本票裁定之本院專屬管轄，是依前述規定本院就原告請求前揭聲明第一項，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部分，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係為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是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其聲明請求撤銷特定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或請求債權人不得持執行名義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4號判決參照）。次按所謂專屬管轄，係指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專屬一定法院管轄之謂，凡法律規定某類事件僅得由一定法院管轄者，縱未以法文明定「專屬管轄」，仍不失其專屬管轄之性質。又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應向執行法院為之，顯已由該法明定此類事件應由執行法院管轄，性質上屬「專屬管轄」（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38號裁定要旨參照）。查原告聲明第二項，係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請求「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1459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利文海、寶龍開發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寶龍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見本院卷第107頁）係屬債務人異議之訴。又本件被告業以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寶龍公司、第三人江銘雄、江仕鵬、帝富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帝富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29594號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但寶龍公司已經聲請停止執行，經屏東地院執行處准許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臺灣屏東地院民事執行處屏院昭民執庚114司執字第29594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91頁），依上說明，本院就原告所提訴之聲明第2項之訴訟，自無管轄權，並應由本院將該部分移轉至執行法院即屏東地院，業經本院依職權將上開部份移送屏東地院，故以下關此部份是否有理由，亦無再加審酌之必要，茲不贅述。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4年2月間，以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及訴外人景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景祥公司）、江仕鵬、帝富公司、江銘雄為相對人，主張其等共同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下稱系爭本票），經屆期提示未獲兌現為由，聲請本院以114年度司票字第1459號裁定就系爭本票中之新臺幣（下同）1,015萬元本息部分准予強制執行（下稱系爭本票裁定）。惟系爭本票上發票人原告利文海之簽名非其親簽、原告利文海之印文亦非其所有印章所蓋，上開簽名、印文均係第三人江銘雄所偽造。嗣原告利文海收受系爭本票裁定後，經與被告聯繫，另查知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以系爭本票擔保第三人景祥公司之債務（下稱系爭債務），於被告與景祥公司簽立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中所列連帶保證人中原告利文海之簽名、印文亦係江銘雄所偽造，不論系爭本票、系爭契約上江銘雄所為原告利文海之簽名、印文，均係偽造，且未經原告利文海之同意或授權，是以，原告利文海自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之責。其次，就原告寶龍公司部份，原告寶龍公司係以保證景祥公司之系爭債務為目的而簽發系爭本票，然依原告寶龍公司章程規定，原告寶龍公司並非以保證為業務，則依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該保證債務應屬無效，並得對抗含本件被告之任何人。又依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若執票人為惡意時，票據債務人得以對抗執票人前手之事由對抗執票人，本件被告為原告寶龍公司之前手，原告寶龍公司簽發系爭本票係以保證目的而為，業已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此為被告所明知，被告自屬惡意取得系爭本票，自有票據法第13條但書規定之適用，是以，原告寶龍公司亦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之責。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訴請確認被告所執有系爭本票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之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被告核貸時，業經申請人交付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影本，且原告利文海及其配偶訴外人陳玉玲均為原告寶龍公司之股東，出資比例並高達6成，若加計原告利文海之親戚利淑惠出資額，原告利文海及其親屬出資額合計佔比例達原告寶龍公司股份之93％，應足推認原告利文海對於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簽發系爭本票以為系爭債務之擔保均知之甚明，否則，被告何以能取得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明文件。況系爭債務另有第三人江銘雄所提供之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5筆土地）為不動產擔保，系爭5筆土地與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相鄰，被告復經江銘雄告知上開6筆土地日後將用於原告寶龍公司興建塔位及其附設停車場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對共同簽發系爭本票及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均具有足夠之合理動機。再者，原告利文海如主張系爭本票上其簽名、署押均係遭偽造，亦應由其負舉證之責，其未為足夠之舉證，原告利文海前揭主張應無理由。其次，關於原告寶龍公司部份，依其章程第17條規定，原告寶龍公司得為對外保證，準此，原告寶龍公司主張其非以保證為業，依公司法第16條規定，無庸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應屬無據，是以，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應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執有系爭本票。被告並持以向本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

　　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被告業以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寶龍公司、江銘雄、江仕鵬、帝富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經屏東地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但原告寶龍公司已對系爭執行事件聲請停止執行，經屏東地院裁定准許。

　㈡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景祥公司與被告間之系爭契約。

　㈢系爭本票非原告利文海之簽名、署押非利文海所為。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㈡系爭本票是否係原告利文海委託江銘雄所簽發？原告利文海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㈢系爭本票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分，是否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㈣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不存在，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在當事人間不明確，因其不明確致原告之權利或其他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危險，而該不安之危險，得以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者而言。本件被告持系爭本票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本票裁定，裁定准許得為強制執行，嗣經被告持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向臺灣屏東地院聲請強制執行，經該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吳寶龍等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之事實，經被告陳報（見本院卷第25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92頁），則原告主張兩造間就如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兩造間之票據關係是否存在即不明確，且原告之權利存有不安之危險，而此不安之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之，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系爭本票是否係原告利文海委託江銘雄所簽發？原告利文海應否負系爭本票發票人責任？

　1.按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票據法第5條固有明文，惟票據債務人應依票據文義負責，以該債務人在票據上簽名或蓋章為前提（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03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支票為無因證券，僅就支票作成前之債務關係，無庸證明其原因而已；至該支票本身是否真實，即是否為發票人所作成，應由支票債權人負證明之責（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1659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但第三人明知其無代理權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69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票據行為，為不要因行為，票據權利人就票據行為之原因事實，固不負主張及舉證之責，但就票據行為之真正，依民事訴訟法第277之規定，仍應負證明責任（最高法院86年度台簡上字第6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利文海否認系爭本票上之「利文海」之簽名、署押均非原告利文海所為，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2頁），依上開說明，就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之簽名、署押是否為第三人經原告利文海同意或授權所為，均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

　2.被告固抗辯：倘原告利文海未授權或同意第三人簽發系爭本票、擔任系爭債務連帶保證人，被告理應不會於申貸過程取得其身分證件，並提出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影本為證，惟查：依據原告利文海對第三人江銘雄與通話錄音及譯文內容所示：（陳玉玲）：「利文海連帶保證人是誰去簽字的？」（江銘雄稱）：「我要把房子賣掉」（陳玉玲）：「誰去簽字的？為什麼你有他的身分證？」被告稱：「我只有簽本票而已...本票我簽的沒有錯」（陳玉玲）：「你用利文海的身分證，你又去簽字？」（江銘雄）：「因為那時候寶龍公司，你們是大股東，他是說這樣要用連帶保證，用寶龍做連帶保證」（陳玉玲）：「你還有簽名？」（江銘雄）：「那我簽的」等語。又依前揭刑案偵查中第三人陳祥銘提供與第三人江銘雄間對話紀錄，亦提及第三人江銘雄知悉被告辦理上開貸款時，決定將原告利文海列為連帶保證人，第三人江銘雄因此傳送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件予陳祥銘，以辦理貸款等情，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4年度偵字第33269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2頁），被告亦就此起訴書內容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2頁）。由前揭證據資料、兩造陳述觀之，第三人江銘雄確已向原告利文海之配偶陳玉玲坦承未經原告利文海之同意即持原告利文海之身分證並冒用原告利文海之名義向被告申辦上開貸款，並未經原告利文海之授權即於系爭本票上冒簽原告利文海之簽名，自難徒以第三人江銘雄未經原告利文海同意，擅自將其身分證影本交予被告，並用於申辦上開貸款，即推認原告利文海曾同意或授權江銘雄於系爭本票為原告利文海於發票人欄位簽章。

　3.被告就此復抗辯：原告及其親屬合計持有原告寶龍公司之股份達93％，而系爭債務除原告等人為連帶保證人外，另有第三人江銘雄所提供系爭5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系爭債務之擔保，系爭5筆土地與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相鄰，被告復經江銘雄告知上開6筆土地日後將用於原告寶龍公司興建塔位及其附設停車場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對共同簽發系爭本票及擔任系爭契約之保證人均具有足夠之合理動機，原告利文海應有授權或同意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爭本票云云，並提出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地籍圖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33-43頁），惟查：前揭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內容觀之上開資料，僅足以證明，第三人江銘雄曾以其所有系爭5筆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以為系爭債務之擔保，及原告寶龍公司所有同段491地號土地與系爭5筆土地相鄰，並不能推認出因原告利文海為原告寶龍公司之股東，其即有同意或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爭本票之合理動機，遑論以此推論出原告利文海有授權或同意為上開簽發系爭本票之行為。另參酌，依第三人江銘雄於刑案偵查中之供述內容，第三人江銘雄坦承原告自始無擔任系爭債務貸款連帶保證人及發票人之意願，被告人員確有表示必須由原告利文海擔任連帶保證人，被告貸款係匯入景祥公司由第三人江銘雄自行使用，後因第三人江銘雄資力不足，故無法償還等語，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4年度偵字第33269號）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2頁），被告亦就此起訴書內容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2頁）。衡酌上情，系爭債務係源於被告貸款予景祥公司，而上開貸款實際上係由第三人江銘雄取得使用，足見，原告利文海並未因此獲利，原告利文海僅因其為原告寶龍公司之大股東及系爭5筆土地之日後用途與原告寶龍公司之建塔計畫有關，即願擔任高額貸款保證人之可能性極低，被告抗辯原告利文海具有合理動機云云，已難認為可採，至被告以此推論出原告利文海同意或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為簽發系爭本票，核與前揭第三人江銘雄於偵查中之供述內容不符，亦無可採，是以，被告辯稱原告應負授權人之責任云云，應無可採。

　4.綜上，系爭本票上發票人欄之原告利文海之簽章既非由原告利文海所為，又無證據堪認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簽章係由原告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行簽名、蓋章，或有表見代理之情形，原告利文海自無庸負系爭本票之責任，從而，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屬有據。

　㈢系爭本票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分，是否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

　1.按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此為72年12年7日修正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明定。又按票據乃文義證券，不允許債務人以其他立證方法變更或補充其文義，故凡在票據上簽名而形式上合於發票人之規定者，即應負票據法上發票人之責任，縱令係屬基於擔保債權之目的，簽發票據，且為執票人所明知，仍不能解免其發票人之責任；又公司法第16條第1項雖規定公司不得為任何保證人，但公司為共同發票行為，則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779號判決意旨參照）。票據法與公司法之規範各有不同之功能，票據法係為維護票據流通及交易安全而設；至於公司法之規範係為健全企業發展，保護股東利益而設計，旨在穩定公司財務，用杜公司負責人、以公司名義為他人作保而生流弊。惟倘公司於簽發票據後，得主張係為票據上所未記載之保證而簽發對其不生效力，則除破壞票據之流通性外，並嚴重損及交易安全，當非立法原意。

　2.原告寶龍公司主張：倘系爭本票係為擔保景祥公司之系爭債務而簽發，則具有隱存保證目的，然依原告寶龍公司之章程並非以保證為業，其簽發系爭本票違反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應屬無效云云，惟按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於72年12月7日修正，由原有規定之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以保證為業務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修正為「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依其修正理由、歷程觀之「此部份修正之意旨即在於保證雖非公司業務範圍，只要公司章程規定，就可以保證。相較於修正前是要登記有保證業務的公司才可以作保，係屬放寬之規定。」，有立法院公報第72卷，第89期院會紀錄影本在卷可稽（參見證物袋），準此，依據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只要公司章程規定公司得為保證，公司即可以作保，相較於修正前是限於公司登記業務有保證業務者，始可作保，係屬放寬之規定。於本件原告寶龍公司章程第17條規定：「本公司得為對外保證。」則依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原告寶龍公司已符合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規定「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人者」之情形，原告寶龍公司自得為系爭債務之保證人。至原告固以公司法第16條第1項修正前之規定、72年修法前之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最高法院27年滬上字第97號判例、最高法院第51年台上字第3309號判例、65年台上字第3030號判例意旨主張，原告寶龍公司並非以保證為業務者，固不得保證，其為發票人擔任隱名保證，亦屬無效云云，核與前揭現行公司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不符，自無可採。又審酌原告寶龍公司為系爭本票之發票人，並未於系爭本票上記載任何關於「保證」之文字（見審卷第23頁），依前揭說明，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行為，並非法所不許，況票據法亦無關於發票保證人之規定，自難認原告寶龍公司簽發系爭本票係屬公司法第16條第1項所定保證行為。衡酌上情，原告寶龍公司以原告寶龍公司為系爭本票發票人部分，業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為由，主張對原告寶龍公司不生效力，亦屬無據，而無足採。

　㈣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均不存在，有無理由？　

　1.查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為發票人部份，既非由原告利文海所為，又無證據堪認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利文海之簽章係由原告利文海授權第三人江銘雄代行簽章，或有表見代理之情形，原告自無庸負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責任，業經認定如前述爭點㈡部份，從而，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兩造間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即屬有據。

　2.又系爭本票上之原告寶龍公司為發票人部份，原告寶龍公司以其為系爭本票發票人部分，業因違反公司法第16條規定而無效為由，主張對其不生效力，應屬無據，亦經認定如前述爭點㈢部份，則原告寶龍公司請求確認原告寶龍公司與被告間之系爭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利文海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利文海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寶龍公司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寶龍公司之本票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則屬無據，應予駁回；至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請求「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利文海、寶龍公司之財產為強制執行」部份，則係屬屏東地院專屬管轄，業已裁定移轉管轄屏東地院，非本件得審酌有無理由之範疇，併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林綉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 　　日

　　　　　　　　　　　　　書記官　張傑琦

附表：　　　　　　　　　　　　　　　　

發票人  面額 發票日 到期日 票號 景祥公司 江仕鵬 帝富公司 江銘雄 原告寶龍公司 原告利文海  2,400萬元 112年6月25日 114年1月12日 K0000000IB    

　　　　　　　　　　　　　　　　　　　　

　　　　　　　　　　　　　　　　



